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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损与共同海损区别等内容案例[案例摘要]伊丽莎白号货轮

从欧洲的几个港口装运货物驶往东南亚一带的港口。其中有

托运人哈里公司的一批货物，计划在香港卸货。2003 年 4 月 1

日 该轮抵达新加坡港口，计划 4 月 20 日 驶往香港。4 月 4 日 

发现该轮主机严重损坏，必须修理。4 月 10 日 ，承运人通知

托运人哈里公司，修理工作估计需要 50 天。承运人提出，为

了减少延滞时间，准备用其他船只把货物从新加坡港口转运

到香港，这就需要托运人哈里公司提供共同海损分摊保证书

与 “ 不可分割协议 ” 作担保。托运人哈里公司同意以共同

海损分摊保证书形式提供担保，但拒绝提供不可分割协议，

并要在新加坡提货。承运人拒绝在新加坡交货，只同意在香

港交货。声称要对货物行使留置权，以确保其对共同海损分

摊的索赔权。托运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令，指令承运人在

托运人哈里公司提供共同海损分摊保证书后，在新加坡交货

给哈里公司。但是，不必提供不可分割协议。托运人哈里公

司提供了共同海损分摊担保后，在新加坡提取了货物，在所

有共同海损费用发生之前，承运人已向托运人哈里公司交付

了货物后，承运人提起诉讼，要求向托运人哈里公司追偿在

托运人哈里公司的货物卸船之后，货轮抵达目的港之前发生

的共同海损分摊费用。 [法律问题]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